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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 佈

謹此提述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全年業績公告（「該公告」），該公告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刊載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5100.net)。

本公司董事會特此澄清，由於意外疏漏，在該公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業務回

顧」一節中，提述了我們經過第三方經銷商與中石化簽訂了在其中國「華南地區」

約6000家加油站銷售我們的產品的協議。「華南地區」應更改為「華東地區」。

承董事會命

西藏5100水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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